关于开展市级学科领军教师培训对象（第一批次）
遴选工作的通知
各学校：
根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需要，成都市教育局决定开展市级学科领军教师培训对象遴选（第一批次）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名额分配
	班级
	小学语文
	中学语文
	小学数学
	中学数学
	合计

	双流区
	8
	4
	6
	4
	22


二、遴选条件
市级学科领军教师培训对象需满足如下遴选条件。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考核优秀；

2.从事本学科教学满10年（特别优秀者放宽至8年）；

3.2025年9月1日前年龄不超过50周岁；

4.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（一级教师需获市级表彰）；

5.未参加过市级未来名师、未来教育家培训或被推荐到省、国家学科领军教师培训、教育领军人才培训等。

（二）发展潜力

1.完成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并合格；

2.近三年开设市级及以上公开课并获二等奖及以上，或发表论文2篇以上；

3.近10年来主持（研）市级（从立项算起）以上课题或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；

4.近10年来曾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。

（三）优先条件
1.参与民族地区或农村薄弱学校支教一年以上；

2.兼任学校教研组长、市级学科中心组成员职务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与学校推荐：符合条件的教师经学校审核同意后申报。

（二）区级初评：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核、教学视导（可增加教学实录评审），重点考察教学实绩和基本条件。

（三）市级综合评审：对入围者的基本条件、发展潜力、优先条件等进行量化打分。

（四）公示与确定：按综合评审结果确定最终入选名单。

四、参培对象申报审核流程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在2025年9月19日—26日17:00登陆申报网址https://echo.cdjxjy.com/Project/login.html（成都市中小学教师校（园）长培训管理平台）核对个人信息，选择相应项目报名，按照附件1要求填写信息和上传PDF版印证材料。印证材料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于9月26日前报送至区教科院4楼403室，联系人杨老师，联系电话13348861539
（二）区（市）县审核。区（市）县管理员在2025年9月28日17:00前登录网址https://echo.cdjxjy.com/Project/login.html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对照本通知要求对申报人信息逐审核，并上传教育行政部门盖章的汇总表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成都市学科领军教师培训对象遴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

（二）学员培训费由市教育局统一支付，交通、食宿和差旅补助等费用学员回单位按规定报销。
（三）本批次培训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附件1：.成都市学科领军教师遴选材料填报说明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

2025年9月19日

附件1
成都市学科领军教师遴选报名材料说明

​
	一级指标
	材料要求
	标准
	备注​

	基本条件
	1.学校对遴选对象政治表现、师德考核鉴定材料。
	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考核优秀。
	基本条件需全部达标方可获得发展潜力和优先条件评分资格。​

	
	2.教龄证明、学校任职材料
	从事本学科教学满10年（特别优秀者放宽至8年，由区（市）县教育主管部门单独出推荐材料）。
	

	
	3.身份证复印件
	​年龄≤50岁（至2025年9月1日）。
	

	
	4.职称证书、市级表彰文件
	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一级教师需获市级表彰
	

	
	5.个人承诺书
	未参加过市级未来名师、未来教育家培训或被推荐到省、国家学科领军教师培训、教育领军人才培训等。需学校盖章。
	

	发展潜力
	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合格证书
	​完成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并合格。
	

	
	赛课获奖证书、论文发表刊物及检索证明​
	2022年1月1日以来参加市级及以上赛课并获二等奖及以上（不含单项奖），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。
	

	
	课题立项通知书（结题证书、在研证明）、教学成果奖获奖证书
	​2015年1月1日以来，主持（研）市级（从立项算起）以上课题（不含中心、基地、二级机构等立项课题和子课题）或获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以上。
	

	
	表彰奖励文件或证书
	​2015年1月1日以来曾获市级及以上（党政群团）表彰奖励​（不含业务部门，如市教科院等奖励）。
	

	优先条件
	支教服务证明、学校考核材料​
	工作以来参与民族地区或农村薄弱学校支教一年以上。
	

	
	教研组长、备课组长、教研员任职文件或证明、市、区（县）级学科中心组成员证明​。
	2020年1月1日以来兼任学校教研组长、备课组长，市级学科中心组成员职务。兼任的职务任职时间不少于一周年。​
	


​


